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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755,120,619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3.12元/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64,202,196 18.97% 36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101,872,396 7.31% 36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

所

46,723,848 3.35% 36

4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

公司

766,884 0.06% 36

5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766,884 0.06% 12

6

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

62,298,465 4.47% 12

7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89,709,790 6.44% 12

合计

566,340,463 40.65%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80,735,285 563,894,089.20 12.97% 36

2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4,326,923 13,499,999.76 0.31% 36

3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3,717,948 11,599,997.76 0.27% 36

合计

188,780,156 588,994,086.72 13.55% -

●资产过户时间：截至2015年11月25日，本次重组过程中涉及的拟注入资产、拟出售资产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

完成，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公告的《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注入资产、

出售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临2015-053号）。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2015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

份登记相关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根据本次发行对象的相关锁定期安排，其认购的本

次发行股份的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或2018年12月15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的决策过程

（1）2014年6月12日，京国发基金召开第一届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股

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2）2014年7月16日，南通产控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3）2014年7月23日，中航高科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签署相关协议事

项。

（4）2014年8月12日，艾克天晟出具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签

署相关协议事宜。

（5）2014年8月12日，启越新材出具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签

署相关协议事宜。

（6）2014年8月13日，制造所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

关协议事宜。

（7）2014年8月15日，航材院召开联席会，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优材京航、优材百慕股权认购上市公司

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8）2014年8月15日，北京国管中心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

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9）2014年8月18日，中国航材出具了《关于参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相关事项的决

定》，同意以所持有优材京航、优材百慕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10）2014年8月28日，中航智控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优材京航、优材百慕股权认购上

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2、公司的决策过程

（1）2014年9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2）2015年3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该次会议涉及的相关方案及协议中关于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

结果尚未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备案。

（3）2015年5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该次会议涉及的相关方案及协议中关于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

结果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备案。

（4）2015年6月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房地产项目之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15年6月18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同意签署相关协议及承诺函。

3、本次交易其他已获得的批准、核准、同意和备案

（1）本次交易已取得江苏省政府关于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核准批复。

（2）本次拟出售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南通市国资委备案。

（3）本次交易涉及的军工事项已经国防科工局批准。

（4）本次交易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已经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5）本次拟注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6）本次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及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7）本次交易涉及的中央级事业单位资产处置事项已取得财政部的核准批复。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9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76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

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并于2015年11月2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关于核准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8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755,120,619股

3、发行价格：3.12元/股

4、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人民币588,994,086.72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20,375,512.10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68,618,574.62元

7、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11月25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2015〕020032号”《验资报告》：“截

至2015年11月25日止，贵公司已收到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7家机构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人民币566,340,463元。中

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7家机构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相关资产出资，相关资产股权均已过户，并办理完工商

登记手续。 ”

2015年12月9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2015〕020034号”《验资报告》：“截

至2015年12月8日止，贵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定价发行188,780,156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

为3.1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8,994,086.72元，扣除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分配的承

销费人民币19,800,000.00元后，余额人民币569,194,086.72元，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划转至贵

公司在中信银行北京福码大厦支行开立的账号为8110701012900192490的募集资金专户。此外，贵公司还发生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共计575,512.10元，募集资金扣除各项费用后净额为568,618,574.62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

民币188,780,156元（人民币壹亿捌仟捌佰柒拾捌万零壹佰伍拾陆元整），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379,838,418.62元（人民

币叁亿柒仟玖佰捌拾叁万捌仟肆佰壹拾捌元陆角贰分）。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注：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后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四）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

循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股票的定价和分配过程合规，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涉及的发行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发行后在

锁定期内，本次发行对象的委托人或合伙人均已承诺不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航高科不存在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及向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艾克天晟不存在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及向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启越新材不存在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及向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及结果均公平、公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1.南通科技本次配套融资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2.南通科技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且具备合法

的主体资格。

3.南通科技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及《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4.南通科技本次配套融资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办理本次配套融资所涉新增股份的登记及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应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5.南通科技本次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总数566,340,463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总数188,780,156股，均未超过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上限。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对象情况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对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64,202,196 18.97% 36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101,872,396 7.31% 36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

所

46,723,848 3.35% 36

4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

公司

766,884 0.06% 36

5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766,884 0.06% 12

6

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

62,298,465 4.47% 12

7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89,709,790 6.44% 12

合计

566,340,463 40.65% -

具体情况如下：

1、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侠生

注册资本

8

亿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时俊北街

1

号院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20

号楼

E

座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42313

组织机构代码

71782579-8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5717825798

号

经营范围

航空气动、结构强度、材料、制造工艺、标准、计量、测试、雷电防护、信息化技

术的研究与试验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软件设计、开发与测试；电子信

息、网络技术、新材料、精密机械、装备的制造；智能技术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

设计、研究、试验、生产、销售与维修服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

2、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单位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企业性质 事业法人

法定代表人 戴圣龙

开办资金

36,91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事证第

110000002365

号

组织机构代码

40000335-8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8400003358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

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航空材料研制与工程应

用研究、航空材料加工工艺及检测与分析研究、相关设备研制与技术开发等、

计算机软件研制、相关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

3、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单位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企业性质 事业法人

法定代表人 杨胜群

开办资金

19,52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桥北东军庄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桥北东军庄

1

号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事证第

110000002512

号

组织机构代码

40000116-8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5400001168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

开展航空制造工程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航空产品制造技术研究及工艺

装备研制；机械产品制造技术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与应用技术开发；相

关研究生培养与专业培训。

4、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振伟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甲

10

号

2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29

号院

9

号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302013432432

组织机构代码

56749526-X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9256749526X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油液传感器、机载历程记录仪、传感器样机、测试与诊断

系统、智能机械人、转台、加载生产设备。 一般经营项目：机器人及其应用技

术、军民用测试技术、各类传感器的技术开发；智能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

（不含小汽车）、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厂房。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5、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公司名称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 李海

注册资本

173,486.7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乙

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纬四街

3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37203

组织机构代码

71093029-6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222710930296

号

经营范围

《空中生活》的出版（仅限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空中生活》编辑部经营，有

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

股权；房地产投资；宾馆、酒店、写字楼的管理；从事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及

民用航空有关的设备、特种车辆的销售、租赁；国内展览；招标代理；物业管

理；货物仓储；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办广告的设计、制

作、发行、发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6、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公司名称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 林抚生

注册资本

3,5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

2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8

层

805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11550542

组织机构代码

68355103-8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4683551038

号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并购。

7、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京国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殷荣彦为代表）

认缴出资

225,03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8

层

F802

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8

层

805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14535280

组织机构代码

58912552-6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2589125526

号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三）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情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80,735,285 563,894,089.20 12.97% 36

2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4,326,923 13,499,999.76 0.31% 36

3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3,717,948 11,599,997.76 0.27% 36

合计

188,780,156 588,994,086.72 13.55% -

具体情况如下：

1、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侠生

注册资本

8

亿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时俊北街

1

号院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20

号楼

E

座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42313

组织机构代码

71782579-8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5717825798

号

经营范围

航空气动、结构强度、材料、制造工艺、标准、计量、测试、雷电防护、信息化技

术的研究与试验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软件设计、开发与测试；电子信

息、网络技术、新材料、精密机械、装备的制造；智能技术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

设计、研究、试验、生产、销售与维修服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

（2）中航高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中航高科直接持有本公司152,143,9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3.85%，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航高科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质押、托管或者其他使股东权利行使受到限制的情形，上述152,143,900股股份均为

中航高科无偿受让的原南通产控、南通工贸持有的股份。 根据中航高科与南通产控、南通工贸签署的《国有股份无偿

划转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无偿划转的股份自中航高科受让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对外转让。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中航高科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中航高科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中航高科与公司产生显失公允之关联交易的情形。 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5）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中航高科不存在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及向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2、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谢富原

认缴出资

1,35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25

号

5

幢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25

号

5

幢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13017694135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0661191-2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13306611912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艾克天晟系由中航复材的骨干人员组成，是为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与本公

司无产权关系，也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艾克天晟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艾克天晟系由中航复材的骨干人员出资、专门为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是为了实现中

航复材骨干人员持股从而达到员工激励的目的设立的，不存在从事或计划从事其他投资活动的情况，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艾克天晟与公司产生显失公允之关联交易的情形。

（5）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艾克天晟不存在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及向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3、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侯军生

认缴出资

1,16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通顺路

25

号

5

幢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顺义区通顺路

25

号

5

幢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号

110113017694217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0661181-6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13306611816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启越新材系由中航复材的骨干人员组成，是为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与本公

司无产权关系，也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启越新材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启越新材系由中航复材的骨干人员出资、专门为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是为了实现中

航复材骨干人员持股从而达到员工激励的目的设立的，不存在从事或计划从事其他投资活动的情况，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启越新材与公司产生显失公允之关联交易的情形。

（5）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启越新材不存在资产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及向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本性质

1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2,143,900 23.85%

非限售流通股

2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744,172 13.75%

非限售流通股

3

富兰克林华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

客户资金

3,185,927 0.50%

非限售流通股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前海开源中

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065,200 0.48%

非限售流通股

5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580,000 0.40%

非限售流通股

6

李兴华

2,490,300 0.39%

非限售流通股

7

肖裕福

2,434,000 0.38%

非限售流通股

8

宝盈基金

－

民生银行

－

宝盈金股

2

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400,000 0.38%

非限售流通股

9

孙坤南

2,300,000 0.36%

非限售流通股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富成长趋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79,944 0.36%

非限售流通股

合计

260,623,443 40.85%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2015年12月15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本性质

1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97,081,381 42.86%

152,143,900

股为非

限 售 流 通 股 ，

444,

937,481

股为限售流

通股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

研究院

101,872,396 7.31%

限售流通股

3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9,709,790 6.44%

限售流通股

4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744,172 6.30%

非限售流通股

5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62,298,465 4.47%

限售流通股

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

工程研究所

46,723,848 3.35%

限售流通股

7

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489,687 0.54%

非限售流通股

8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4,326,923 0.31%

限售流通股

9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3,717,948 0.27%

限售流通股

10

广州南方钢厂

3,676,700 0.26%

非限售流通股

合计

1,004,641,310 72.11%

本次发行前，中航高科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工业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航高科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工业集团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变动数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

）

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55,120,619 755,120,619 54.21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657,365,958 657,365,958 47.19

境内法人持股

- - 97,754,661 97,754,661 7.02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7,928,488 100.00 - 637,928,488 45.79

3

、股份总数

637,928,488 100.00 755,120,619 1,393,049,107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资本结构得到改善，财务费用降低，有利于增强

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和增强进一步融资的能力。

（二）业务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和机床生产销售业务。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行业不景气影响，

201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32元/股，亏损严重。

本次发行完成前，从事热加工业务的通能精机已剥离出本公司；从事航空新材料等业务的资产已注入公司，该等

资产的行业地位突出、技术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配套募集资金将支持注入资产的业务

扩张和业务融合的顺利进行。 未来，公司将成为航空新材料业务、数控机床及航空专用装备业务双主业共同发展的上

市公司。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较大提升，公司财务资金状况

将得到明显改善，将更好地维护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治理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

实贯彻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15年11月30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中中航高科持股23.85%，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

航工业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中航高科持有公司股份将增加至42.86%，仍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

工业集团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产、财

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作。

（四）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主营业务变更的情况，

相应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聘请具有航空新材料和数控机床及航空专用装备相关业务从业经验或具

有丰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士作为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进入董事会开展工作；聘请包括中航高科

目前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具备相关工作经验和合格胜任能力的人士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涉及与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该等关联交易，中航工业已与本公司签订《商品供应框架协议》、《综合服务

框架协议》，并且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已与本公司签订《关于综合金融服务之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就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内容和定价原则做出规定，确保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发

生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此外，中航工业及中航高科已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与南通科技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本公司也将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对关联交易行为予以规范。

六、为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王彬、孙健

联系电话：010-59312899

联系传真：010-59312908

2、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郭健、苏畅

联系电话：010-64818403

3、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郭斌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经办律师：黄小雨、黄娜

联系电话：010-66413377

联系传真：010-66412855

4、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2-9层

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孟红兵、张力

联系电话：010-68179990

联系传真：010-88217272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020032号”《验资报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020034号”《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9:00-17:00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8日

2015年 12 月 18日 星期五

B5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关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与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

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众禄金融"）协商一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12月18日起对通过众禄金融申购（包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实行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2）；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3）；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 （ECPI� ESG）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0042）；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17）；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01001）。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众禄金

融申购（包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5年12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众禄金融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包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

司旗下基金，申购（包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众禄金融活动为

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众禄金融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

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众禄金融定期定额申购以上基金，定投

起点为100元。

2、费率优惠期限

自2015年12月18日起，具体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金融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

关注。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通过众禄金融销售的，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通过众禄金融销售的基金申（包含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众禄金融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众禄金融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众禄金融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 /www.jjmmw.com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钱景财富” )签署的基金代销协议，本公司新增钱景财富为本公司旗下红塔

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43)、红塔红土盛金新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基金代码：001283；C类份额基金代码：001284）、

红塔红土优质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1673；C类份

额基金代码：001674）的代销机构。

新增代销机构有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丹棱soho1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丹棱soho10层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客服电话：400-893-6885

网址：www.qianjing.com

自公告日起， 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和认申购等

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

相关规定。

投资人欲了解详细情况，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tamc.com.cn）或拨打基金管理

人的客服热线4001-666-916（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钱景财富” )协商一致，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

基金参加钱景财富的费率优惠。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5】年【12】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钱景财富申(认)购、定投本公司旗下基金，申

(认)购、定投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钱景财富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钱景财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认）购、定投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钱景财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钱景财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

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钱景财富申（认）购、定投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

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钱景财富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钱景财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www.qianjing.com 400-893-6885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tamc.com.cn 4001666916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临2015-074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之3000吨微纳米氧化锆

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以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3000吨微纳米氧化锆生产线已于日前正式投产。

本项目采用的技术和产品质量均领先于国内水平，产品具有纯度高，粒径分布窄，杂质含

量少等特性，为高纯度、高分散性、窄粒度分布的高端氧化锆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色料、氧化

锆结构陶瓷、锆宝石等生产所需，未来销售前景广阔。 本项目通过工艺改进、设备国产化，大幅

度降低了投资，投产后在成本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同时产品多样化，能更好地适应市场

需求，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目前项目投产后已实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预计未来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 2015-103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53561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5-082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部分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5年12月17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

东深圳市华建盈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通知，其于2014年12月22

日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的141,431,000股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中的部分

股票44,069,044股， 已于2015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华建盈富共持有本公司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141,431,0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36.39%；其中68,207,945股仍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48.23%，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17.55%。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5-137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3571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

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